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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５８．６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一、本次网下配售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４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７９３

万股，发行价格

３６．５

元，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５５８．６

万股股份

尚未上市流通， 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２３４．４

万股无流通限制股份已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进行了公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流通上市。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二、本次网下配售

５５８．６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

股
）

百分比
（

％

）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

股
）

百分比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９

，

３５６

，

０００ ８０％ － ５

，

５８６

，

０００ ８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ＩＰＯ

前发行限
售
－

个人 ７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０．５２％ － － ７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０．５２％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
售
－

法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３

、

网下配售股份
５

，

５８６

，

０００ ５％ － ５

，

５８６

，

０００ －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２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２０％

５

，

５８６

，

０００

－ ２７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三
、

总股本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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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

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受让控股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４７

号公

告）

表决时，关联董事杨建新先生进行了回避。

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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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东南”或“本公司”、“公司”）与浙

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聚能控股”）协商一致，公司受让聚能控股持有的公

司控股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下称“杭州高科”或“目标公司”）

５４

万

美元的股权（占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９３％

）（下称“目标股

权“）；拟以转让方聚能控股对杭州高科原始的出资额为协议出资转让的作价依

据，即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４３６．８６

万元（即

５４

万美元按聚能控股出资时汇率折合

为人民币后的数值，美元与人民币比价

１

：

８．０９

）。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浙江聚能

控股有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

告》（中汇会审［

２０１０

］

００５２

号），杭州高科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３０

，

７９１．１１

万元。 聚能控股持有杭州高科

１．９３％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５９４．２７

万

元。

因聚能控股目前持有本公司

５．８３％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受让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受让控股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杨建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赞成该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此次股权转让，以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原始的出资额为作价依据，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

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北沙西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周虞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１８３

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技术项目投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保

健食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润滑油脂、机电设备、电子产品、轻工材

料的销售（有关行业凭许可证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

的除外）。

２．

聚能控股目前持有本公司

５．８３％

的股权，是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受让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聚能控股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３４９．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２９２．５８

万元。

４．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始至今，聚能控股不存在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的

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款及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 以转让方聚能控股对杭州高科原始的出资额为协议出资转让的

作价依据，即人民币

４３６．８６

万元（即

５４

万美元按聚能控股出资时汇率折合为人

民币后的数值，美元与人民币比价

１

：

８．０９

）。 依据上述定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目

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４３６．８６

万元。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公司以现金的方式作为本次股权受让款的支付方式。

３．

交割先决条件及交割日

双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９０

天内，公司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全

部支付给聚能控股。

双方授权代表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就协议出资转让事宜至政府主管部门依法

办理公司变更备案等相关手续， 并安排或协助公司有关合作合同和章程的修改

事项。

４．

协议的生效时间

协议自双方的授权代表签章后成立，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执行。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杭州高科是公司控股的一家集科研、 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

业，主要生产

ＢＯＰＥＴ

薄膜产品。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临平工业区

３２０

国道

南侧；法定代表人黄飞刚；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美元，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５．６９％

的股

权，通过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７．３８％

的股权，共计持

有其

２

，

０４６

万美元的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３．０７％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资产总额

５７

，

５１４．９０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６

，

７２３．７８

万元； 净资产

３０

，

７９１．１１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１

，

５９６．０２

万元。

本次股权受让前后杭州高科股东出资额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本次股权受让前 变动数

（

±

，

美元
）

本次股权受让后
出资额
（

美元
）

比例
（

％

）

出资额
（

美元
）

比例
（

％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３９．３６

万
１５．６９ ＋５４．００

万
４９３．３６

万
１７．６２

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
公司

（

注
）

１

，

６０６．６４

万
５７．３８ １

，

６０６．６４

万
５７．３８

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
５４．００

万
１．９３ －５４．００

万
０．００

万
０．００

意大利意华国际贸易公司
７００．００

万
２５．００ ７００．００

万
２５．００

股份总数
２

，

８０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万
２

，

８０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０

注：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７５％

的控股子公司。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让以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原始的出资额为作价依据， 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此次关联交易完成

后， 公司合并持有杭州高科

７５％

的股权， 有早于提高公司对杭州高科的控股比

例，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银飞、戴立中、朱锡坤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此项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２．

在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以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原始的出资额为作价依据，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经充分论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交易结算方式清

楚，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和提高资产质量，有利于本公司持续

发展。 同意公司受让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公司杭州大东南高

科包装有限公司

５４

万美元的股权；同意以转让方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对杭州

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原始的出资额为协议出资转让的作价依据。

七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周旭东、 孙报春核查了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后，出具了《关于浙

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

（

１

） 上述股权受让的关联交易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杨建新回避表决；

（

２

）公司独立董事朱锡坤、陈银飞、戴立中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宜发表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决定；

（

３

）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浙

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２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１

）上述股权受让经双方充分协商，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

２

）本次关联交易以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原始的出资额为作价依据，交易结算

方式清楚，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３

）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提高对杭州高科的控股比例，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

保荐人同意大东南实施本次受让控股子公司杭州高科部分股权的关联交

易。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３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保

荐意见。

４

、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大东南

高科包装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杭州高科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07 89� � � � � �

证券简称
:

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 201 0- 35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0

年

8

月

31

日

,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方万年

青”

)

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支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南方万

年青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山湖支行借人民币

4000

万元

,

该笔借款为

续贷

,

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3

至

2011

年

9

月

1

日。

2010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根

据南方万年青的授信申请为此笔借款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

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

,

南方万年青的子公司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瑞

金万年青”

)

为此提供了反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上述事项。

2

、

2010

年

9

月

8

日

,

瑞金万年青因生产流动资金的需要

,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申请

55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

该笔借款为续贷

,

签订了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为此南方万年青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

:36905201000020724

号

),

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此次最高额保证合同涵盖了瑞金万年青此前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瑞金市支行的全部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借款的全部担保保证

,

并富余额度

5000

万元

,

合计最高担保额度为肆亿元整。

审议情况

:

其中固定资金贷款

20000

万元获得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临时会议及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5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获得第四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和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3000

万元和本次的

5500

万元流动资金续贷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

批。

3

、公司及南方万年青、瑞金万年青股权结构关系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瑞金万年青

瑞金万年青成立于

2005

年

,

注册号

:360781110000092,

注册地

:

江西省瑞金

市云石山乡

,

注册资本

:48,520

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

:

江尚文

,

经营范围

:

水泥熟料及

32.5

系列、

42.5

系列、

52.5

系列等水泥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瑞金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430,989,857.93

元、负债总额

824,042,

708.52

元、净资产

606,947,149.41

元、营业收入

527,644,527.18

元、利润总额

76,

376,034.49

元、净利润

65,651,699.01

元。

2

、南方万年青

南方万年青公司是

2007

年

10

月

16

日成立的

,

南方万年青公司的注册地

点

:

江西南昌

;

法定代表人

:

刘明寿

;

注册资本

:

拾亿园整

;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

熟料、

水泥的生产与销售。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南方万年青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是

3,816,

690,341.80

元

,

负债总额是

2,388,418,654.31

元

,

净资产

1,428,271,687.49

元

,

主营

业务收入

2,131,193,822.43

元

,

利润总额

147,365,822.74

元

,

净利润

112,686,

499.92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条款

1

、被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

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止

,

与债务人因人民币贷款、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兑形成的

债权提供担保

,

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折合人民币

(

大写

)

肆亿元整。

债权人与债务人已形成的下列合同项下尚未受偿的债权本金及其相应利

息、罚息、复利、费用等

:

单位

:

万元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尚未受偿本金 币种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３６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９７０ 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３６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１２５ ６５００

人民币
借款合同

３６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５ ３０００

人民币
2

、本合同所担保的每笔业务的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

书或者凭证为准。

3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

,

债权人发放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或者

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4

、保证担保范围

: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

、保证方式

: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6

、保证期间

: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

二

)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

、保证范围

:

本报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

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肆仟万元

);

贵行根据《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合同发放的贷款本金及相应得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有关费用。

2

、保证方式

: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规定的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

经济、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3

、保证期间

: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

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

的垫款日另加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水泥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

所需流动资金较大

,

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要求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申请通过了上述事项

,

并

提交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2

、南方万年青向招商银行青山湖支行申请的

4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

因另

一家股东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南方万年青

50%

的股权

,

作为香港上市公司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按照他们的内部管理规定不为非并表企业

提供担保

,

所以没有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

为化解和防范风险

,

南方万年青的子公

司瑞金万年青为此应借款人的委托

,

同意并确认以反担保保证人的身份自愿向

公司提供反担保

,

现双方协议签订以公司为唯一受益人的无条件的、 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的反担保保证合同。 并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3

、此次南方万年青为瑞金万年青借款担保

,

因南方万年青持有瑞金万年青

91.96%

股权

,

其余

6.39%

股权大多分散在自然人股东中

,

又因瑞金万年青为南方

万年青向招商银行借款

4000

万元提供了反担保保证

,

所以南方万年青为瑞金万

年青本次提供的担保没有按比例对等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为止

,

公司累计实际担保

(

仅限于母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

司、子公司为其子公司之间

)

总额是

169,32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82.02%,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及《反担保保证合同》

2

、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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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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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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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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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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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

09

粤高债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 2010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

券

"

）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0

年

9

月

17

日，凡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含）前

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2010

年

9

月

20

日

（含）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支付

2009

年

9

月

21

日至

2010

年

9

月

20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

息。 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9

粤高债。

3

、债券代码：

112009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8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期。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1%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09

年

9

月

21

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内每年的

9

月

21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0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

9

月

21

日。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

11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

告》，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1%

。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1

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0.8

元，

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5.9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20

日。

2

、除息日：

2010

年

9

月

20

日。

3

、付息日：

2010

年

9

月

21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0

年

9

月

2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

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次付息日前的第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

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规定，本期

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

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

代扣代缴。 上述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与本公司联系。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余明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85

号

联系人：左江、冯新炜

电话：

020－83731388

传真：

020－83731384

邮政编码：

510100

2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陈宛、曾鹿海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邮政编码：

100004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话：

0755-25938043

传真：

0755-25987133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5� � � �

证券简称
：

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

201 0－042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

--2010

年

9

月

1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5

：

00--9

月

14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火炬大道

581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4

、召集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参加股东大会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6

、主持人： 李越伦董事长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到会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29

名，代表股份

929693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3302％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9003872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1.964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 代表股份

29306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59％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28995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249％

；反对

66800

股；弃权

3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轶男、刘雯律师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07 09 � � � �

股票简称
：

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

201 0- 056

转债代码
：

1 257 09 � � � �

转债简称
：

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

1 22005 � � � �

债券简称
：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产限电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为全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010

年

9

月

1

日下午，河北省召开了

"

打好节能

减排攻坚战和开展乳制品药品安全专项治理活动

"

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要

强化措施、合力攻坚，坚决打赢节能减排攻坚战，并要求

9

月份在全省开展

"

节能

减排会战月

"

活动。

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自

2010

年

9

月

3

日开始，河北省内各设区市、县

(

市、

区

)

政府陆续对辖区内钢铁、焦化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下达了限产限电的通知。

我公司下属唐山、邯郸、承德三家分公司陆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限产限电通知。

接通知后集团公司和本公司认真的积极与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了汇报沟通， 并对

各分公司的产量进行了调整。 根据初步测算， 三家分公司此次限产共影响公司

9-12

月份粗钢产量减少

150

万吨左右，占公司年计划粗钢产量的

6%

。

作为省内最大的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本公司积极响应

"

节能减排会战月

"

活

动的相关安排，全力配合政府限产限电举措。 本公司将通过安排设备检修、调整

产品结构等方式，优化生产组织，利用好钢材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降低限产限

电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与当地政府就有关情况继续保持沟通， 并将随时关注本次限产限电

情况的进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2252� � � � � � � �

证券简称
：

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

201 0－04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3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3050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4

、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何秋

5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共

11

名， 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

121,213,67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上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1,213,57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992 %

；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1,213,5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991％

；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08％

；

弃权

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01％

。

本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3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1,213,5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991％

；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08％

；

弃权

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01％

。

将

2010

年度审计费用调整为

80

万元

/

年（差旅费、食宿费另计）。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皮艳霞、郭英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

002252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

0007 7 8� � � �

公告编号
：

201 0- 33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决议， 本公司向新疆金特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

"

金特股份

"

）提供总限额不超过

5

亿元的贷款担保，并根据其实际

需求由公司核准其贷款计划。

本公司于近日与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就其向金特股份提供

8,000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项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保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金特股份

"

）

2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

、住所：新疆和静县铁尔曼区

4

、法定代表人：程爱民

5

、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2800060000033

7

、设立时间：

2003

年

11

月

10

日

8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钢、铁、水泥、玻璃的制造与销售；铁矿石开采、

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农业种植。

9

、 与本公司关系： 金特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38%

。

10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金特股份总资产为

253,015.40

万元， 总负债

156,

411.12

万元，净资产为

95,037.89

万元；

201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20,740.42

万元，营业利润

11,266.74

万元，净利润

8,659.3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

、贷款银行对金特股份的最新信用评级：

AA

级

三、此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8000

万元人民币

2.

担保期限：一年

3.

贷款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4.

被担保公司：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5.

担保形式：银行贷款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 鉴于金特股份近几年以自有资金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其

营运资金日趋紧张。 随着其一系列技改项目的竣工投产，今后一段时间内其流动

资金紧张的局面尚难以缓解， 为此本公司拟向其提供总限额不超过

5

亿元的贷

款担保，并根据其实际需求由公司核准其贷款计划。

金特股份资产质量良好，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本公司为金特股份

贷款提供担保风险较小。

2

、反担保情况

金特股份除本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为： 上海坤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3,11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1.861%

；河南省信阳市长乐钢铁有限公司出资

2,

457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95%

； 株洲市酒埠江特钢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

元， 占注册资本的

5%

； 青海创安有限公司出资

3,868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447%

； 福州卓胜投资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6,2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333%

； 佛山市金特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5,536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9.227%

；广西南宁丰茂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02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37%

。 以上股东均以其所持有的股权向本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因此，公司

本次担保相对公平和对等。

涉及反担保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全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除此之外，公司

无任何其他担保事项，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总额为

18,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91%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01 � � � � � �

证券简称
：

新和成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

上午

10

：

00

在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江北路

4

号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82,280,

7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33％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82,280,79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周剑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